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Ȧ圖二ȧ日治時期國家機關對高山族原住民惡行的制裁概要 

※資料來源與說明：王泰升ȃ黃唯玲繪製Ȅ△：部分採用；╳：Ґ採用Ȅ 

關於ȶ蕃

人ȷ惡行

的制裁旭

ۨ住於普

通行政區

域之蕃人旭

作為刑事案件Ȟ占極

少數ȟ旭

ҥ理蕃警察依裁量而

為ȶ臨機處分ȷ：僅有

概括性的裁量基準，

故幾乎等於自ҥ裁

量Ȅ所為處分可能依

蕃人習慣，但也經常

具有現代法的要素Ȅ

ҥ頭目依舊慣或社

內規約處理：最終仍

須經理蕃警察批

准Ȅ處理方式以依蕃

人習慣為主，但亦有

加入現代法要素者Ȅ

ҥ理蕃警察依裁量

而為ȶ臨機處分ȷ：

理蕃警察依統治之

需自為處置，沒有任

何裁量基準Ȅ旭

ҥ頭目依舊慣或社

內規約處理：最終仍

須經理蕃警察批

准Ȅ處理方式以依蕃

人習慣為主，但亦有

加入現代法要素者Ȅ

依刑事訴訟程序： 
起訴後依一般法律為

審判，但 1920前檢察
官須經總督考量統治

之需而裁可方為起

訴，故可能不依一般

法律Ȅ 

依犯罪即決程序：旭

ҥ即決官Ȟ警官ȟ裁

斷，但須依總督考量

統治之需所為的指

示，故可能不依法

律Ȅ旭

ۨ住於ȶ蕃

地ȷ之蕃人

Ȟ佔多數ȟ旭

法治原

則之採

用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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